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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关于对爱司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3〕第 2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爱司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3 年 1 月 12 日，你公司控股股东樟树市爱数特企业

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爱数特）与融信资本投资（深圳）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融信资本）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拟

将其持有的 6.53%公司股份转让给融信资本卓越 1 号私募基

金，截至目前尚未办理完过户手续。1 月 18日，你公司披露

的《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和实

际控制人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等公告显示，公司拟向上海

碳基企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碳基发展）发行 4,320万

股公司股份，募集 36,72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；本次向

特定对象发行及协议转让完成后，碳基发展、爱数特将分别

持有 23.08%、21.23%的公司股份，爱数特承诺自本次发行完

成之日起自愿放弃 8.15%股份对应的表决权，公司控股股东

将变更为碳基发展，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刘浩峰。我部对此

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 本次控制权转让方案包括向碳基发展发行股份、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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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股股东放弃表决权。碳基发展成立于 2022年 10月，收购

公司目的包括“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，促进上市公司长

期、健康发展”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说明碳基发展设立的背景和目的，是否为本次

交易而设立，碳基发展及刘浩峰是否具备足额的认购资金及

具体资金来源，是否存在拟以本次发行股份进行质押融资的

安排。  

（2）补充说明碳基发展及刘浩峰是否具有公司相关产业

背景、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经验与能力，有无提高公司盈利能

力的具体安排及其可行性。 

（3）补充说明爱数特放弃部分表决权的原因，后续减持

股份时如何区分放弃表决权对应的股份，并结合放弃表决权

的期限、恢复条件、碳基发展是否存在进一步增持公司股份

或其他巩固控制权的计划等，补充说明公司是否存在控制权

不稳定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2. 补充说明爱数特向融信资本协议转让股份的进展，

本次协议转让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，并结合融信资本与碳基

发展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协议安排等，说明本次协议转

让与控制权转让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，融信资本是否与碳基

发展存在一致行动关系。 

3. 补充说明在不考虑爱数特放弃表决权的情况下，本

次发行完成后刘浩峰能否控制公司，并结合爱数特自本次发

行完成之日起放弃表决权的协议安排，补充说明向碳基发展

锁价发行股份是否符合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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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。 

4. 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

在 2023年 1月 31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

并抄送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

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

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

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

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 月 20 日 


